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潭市湘潭县）应急罚〔2025〕执法大队-3 号

被处罚单位：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2*

*****3K4E)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街道**市场**栋**号

邮政编码：4101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廖*罗

职务：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136****8876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4 年 9 月 9 日 13 时许，湘潭县易俗河镇冠华槟榔园小

区 1 栋 1 单元西头右台电梯在拆除过程中，发生一起作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2024 年 9 月 13 日，经湘潭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湘潭县易俗河镇冠华槟榔园小区拆除电梯“9.9”高处坠落事故

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负

有责任，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建议依法给予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行政处罚。 2025 年 6 月 30 日，湘潭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湖南

**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立案调查。经调查查明，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与湖南平安电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 口头协议承接了湘潭县易

俗河镇冠华槟榔园小区 1 栋 1 单元康力电梯拆除工程，2024 年 9 月 9 日 13

时许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在对湘潭县易俗河镇冠华槟榔园小区 1 栋

湘潭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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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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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元西头右台康力电梯组织实施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生作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在组织实施失事电梯拆除作业

过程中，未制定有针对性的电梯拆除方案和电梯拆除操作规程，作业现场安全

管理缺失、安全措施不到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另查明湖南**废旧

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未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建立并落实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以上违法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1、《湘潭县易俗河镇冠华槟榔园小区“9·9”拆除电梯作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

调查报告》；

2、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罗、冠华槟榔园小区拆除

电梯现场施工人员刘*强调查询问笔录各 1 份；

3、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罗、冠华槟榔园小区拆除

电梯现场施工人员刘*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

4、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

5、执法人员董*、李*东执法证复印件各 1 份。

证据 1、2 证明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未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未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未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属实；

湘潭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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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3 证明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罗、冠华槟榔

园小区拆除电梯现场施工人员刘*强个人身份；

证据 4 证明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为廖*罗

；

证据 5 证明执法人员董*、李*东执法资格。

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

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

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

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

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

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第

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

组织演练。”，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

湘潭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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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等责任外， 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第（一）项“发生一般

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

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第四十条第一项“违法行为

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一般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或者少于五人重伤

, 或者造成少于一百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处罚基准：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三十

万元以上少于六十五万元的罚款。”的规定。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20

25 年 8 月 25 日提出减免处罚申请，2025 年 9 月 1 日经湘潭县应急管理局党委

会讨论，湖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申请减轻处罚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六条相关减轻情形不符，本局决定给予湖南**废旧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县支行，账号 88260321000000165。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 日

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湘潭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

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湘潭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9月1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共4页 第4页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